
                                                              
  

和 記 港 口 信 託 屬 下 機 構  

 

躉 船 咭 申 請 須 知  

 

凡申請躉船咭(『BID CARD』)的公司，必須向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之躉船營運中心提供以下文件 

 

(i)       一份經申請人的授權代表簽署，並蓋上公司有效印章的已填妥申請表。 

(ii)      一份附於申請表格有關躉船咭的條款，須經申請人的授權代表簽署，以確認收到及接受該份條款，並須蓋上公司的有效印章。 

(iii)     以下文件的副本各一份: 

(a) 香港商業登記証書 

(b) 申請躉船咭之躉船的牌照及註冊文件(由香港特區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部門簽發) 

 

上述所有文件應交往：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第二座地下 

躉船營運中心 

葵涌貨櫃碼頭南路 

  新界 

躉船咭的發咭及使用條款 

1. 關於使用躉船咭及靠泊碼頭所應盡的義務 

1.1 躉船咭(『BID CARD』)可應用於靠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之泊位(除非文中另有規定，否則以下簡稱為『碼頭』)。 

1.2 躉船在任何時候靠泊碼頭時，必須使用屬於該躉船的有效躉船咭。 

1.3 若任何躉船未能按要求出示有效的躉船咭，將可能不准靠泊碼頭交收貨櫃或貨物(視乎實際情況)。 

1.4 任何人若未經許可而使用躉船咭(例如該躉船並未在躉船營運中心登記為註冊用戶)，則持有有關躉船咭的公司，將可能被撤銷及取消所獲

發的全部躉船咭，其躉船將來亦可能不獲准靠泊碼頭。 

1.5 若碼頭對任何躉船咭的有效性、持咭人的身份、或對任何事情有懷疑，可要求有關人士提供身份証明、持咭的資格証明、或任何其他所需

憑証；若有關人士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証明，碼頭可不允許該躉船靠泊。 

1.6 獲發躉船咭的各躉船公司承諾，並將促使其僱員、代理人承諾於任何時候皆小心保管躉船咭，並盡一切努力確保不會遺失、損毀、或在靠

泊碼頭時不會忘記攜帶該咭、不會不適當地使用該咭，並確保遵守本文件所列的各項條款。 

1.7 獲發躉船咭的各躉船公司承諾，並將促使其僱員、代理人、承包人，承諾在碼頭內靠泊時，必須熟習碼頭的安全泊橋及離橋守則，並承諾

於任何時候都遵守及依從該等守則，以及碼頭不時所定的其他規則。 

1.8 儘管有上述條款的規定，碼頭在此保留絕對權利，在任何情況及時間拒絕讓躉船或任何其他人交取及／或處理任何貨櫃及／或貨物，及/或

拒絕讓任何躉船或任何人進入或離開碼頭。 

 

2. 躉船咭的費用 

2.1 躉船公司在首次申請躉船咭母須繳付任何費用。 

2.2 若因自然損壞而要換咭，則必須於換咭時或之前把舊咭交回躉船營運中心，方可免費換取新咭。 

2.3 若因疏忽或不小心而遺失或導致躉船咭損毀，申請換咭的躉船公司須付港幣 150 元方可換領新咭。 

 若原有的躉船咭已損毀，則必須於換取新咭前把舊咭交回躉船營運中心。 

 若遺失了原有的躉船咭，在補領新咭前,躉船公司必須立即通知碼頭，並提交一份聲明解釋如何遺失及最後於何時使用或看見該咭，並必須

確認躉船公司在換取新咭前已盡一切努力尋找失咭。 

 為保護躉船公司的利益，若遺失躉船咭，必須立即通知躉船營運中心。除非躉船公司已通知該中心有關失咭事宜和提出聲明取消該咭，而

躉船營運中心的授權代表亦以書面確認收到所述通知，否則該失咭仍然以有關躉船公司的名義登記生效，而該公司亦仍需就該失咭引起的

一切法律責任負責。 

 

3. 有關躉船的資料 

3.1 躉船公司需就其每一艘靠泊碼頭的躉船分別申請一張躉船咭。申請表格上必須填妥各躉船的詳細資料(包括牌照細節及註冊號碼等)。 

3.2 為新增躉船申請躉船咭時，應填妥申請表格內各項有關資料，然後遞交躉船營運中心。 

3.3 倘若躉船公司或已登記的躉船的資料將會或已經有任何轉變(例如躉船公司改名、易手、停業、躉船損毀、毀壞或不再靠泊碼頭)，則有關

的躉船公司應立即向躉船營運中心報告詳細的變更資料。 

3.4 躉船公司保証該公司(或其僱員、代理人或承包人)所提供的所有資料及文件皆真確有效。 

3.5 躉船公司更於此授權躉船營運中心，可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該中心所知的有關該躉船公司、其使用或擁有的躉船的任何資料。 

 

4. 責任 

4.1 倘若碼頭直接或間接因躉船公司的躉船職員或船員出現在碼頭、或因任何人(不論適當與否)使用以該躉船公司名義登記的躉船咭、或因該

躉船公司、其僱員，代理人或承包人的任何行為、遺漏、疏忽或違反任何此等條款而導致任何損失、費用、開支或支出，或因此而牽涉任

何法律行動、索賠、訴訟，該躉船公司應負一切責任並向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如數作出賠償。 

4.2 躉船公司或任何進入碼頭的人士(其中包括船員或任何其他人士)無論是否因為碼頭、其僱員、代理人或承包人的行為、遺漏或疏忽或任何

原因引致受傷或承受財物損失，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碼頭概不負責。 

 

5. 其他規定 

5.1 此等條款於躉船公司獲發第一張躉船咭之日起生效，並對該公司(其僱員、代理人或承包人)具有約束力。 

5.2 此等條款以中文及英文書寫，若兩種文本出現差異，以英文本為準。 

5.3 此等條款受香港特區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 

本公司於此同意受上述條款及其將來所有的增補、修訂、改動或變更所約束。 

 

 

                                                                                    

 

 簽署人姓名：      職位：                                                                                                                                    

                                                             

                                                           

 

 躉船公司名稱：      代表：    日期 :      


